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5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吉市政办函〔2025〕1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为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件》《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和《吉林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办法》有关规定，《2025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目录》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落实责任分工，把握时间节点，严格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决策出台前请示报告等法定程序，确保决策事项按序时进度完成。
　　二、实际工作中，确需对列入《目录》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的，决策承办单位要深入探讨论证，充分阐明理据，提出具体意见报市政府审定。
　　三、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和上级文件要求需提请党委、人大审议的决策事项，从其规定。
　　四、决策承办单位要加强对决策过程和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各类未见资料的收集整理，及时做好立卷归档，实现决策程序全过程记录。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25日
	附件

	2025年度吉林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或发布文件名称
	承办单位
	决策时间安排

	1
	吉林市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行先试实施方案
	市林业局
	第二季度

	2
	吉林市再生资源回收网点专项规划（2024—2035年）
	市商务局
	第二季度

	3
	关于提高城镇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筹资标准的通知
	市医疗保障局
	第二季度

	4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共用宗地车库、商业网点和个人住址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相关问题的意见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第二季度

	5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吉林市国有农用地基准地价和吉林市标定地价的通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第二季度

	6
	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吉林市园地林地草地基准地价的通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第三季度

	7
	吉林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目录清单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第四季度

	8
	吉林市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管理办法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第四季度

	9
	调整吉林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
	市生态环境局
	第四季度


